
内容摘要：本文对 2022 年《广东省妇女发展规划》

（2021-2030 年）》的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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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为全面反映《广东省妇女发展规划（2021 年-2030

年）》（以下简称《规划》）的实施进程，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

全面发展，根据《规划》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妇女儿童发展状况

统计制度，从妇女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保

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等八个领域的实施进展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结果显示：2022 年《规划》实施总体进展顺利，妇女健

康水平持续提高，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保障范围继续扩大，

妇女权益保护不断加强，全省妇女发展状况取得新进展新进步。

一、妇女与健康

（一）孕产妇保健水平稳步提高。深入实施“健康广东”行

动，多渠道支持妇女健康事业发展。2022 年，孕产妇死亡率为

9.40/10 万，分别比 2020、2021 年降低 0.78/10 万、0.58/10 万。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为 94.58%，已达到规划目标。孕前优生检查

率为 80.60%；婚前医学检查率为 67.33%，比 2020、2021 年上升

26.38、19.09 个百分点，均达到规划目标。

（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不断完善。实施妇女人群健康

管理，为青春期、育龄期、孕产期、更年期和老年期妇女提供全

方位健康管理服务。2022 年，妇女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比

例为 96.69%，分别高于 2020、2021 年 2.59、1.49 个百分点；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58.22%，比

2020、2021 年上升 1.01、0.34 个百分点。

（三）传染性疾病的母婴传播显著降低。全面落实预防艾滋



病、梅毒和乙肝病毒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措施，加大防治宣传和防

控力度。2022 年，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为 1.72%，分别比 2020、

2021 年降低 0.15、0.03 个百分点，已达到规划目标。艾滋病感

染孕产妇抗艾滋病病毒用药率为 99.16%，分别比 2020、2021 年

提高 1.74、1.61 个百分点，已达到规划目标。

（四）女性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妇幼健康服务供给能力

和水平得到提升，健全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为基础、以大中型医院和教学科研机构为支撑的妇幼健康服

务网络。2022 年，全省共有妇幼保健机构 132 家、2.76 万张床

位；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地级市达标率为 77.27%。

二、妇女与教育

（一）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确保女童平等接受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和义

务教育。2022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104.47%，比 2021 年提

高 0.33 个百分点，已达到规划目标。2022 年，女童九年义务教

育巩固率为 96.35%，与 2020、2021 年基本持平，已达到规划目

标。

（二）女性平等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推进普通高中教育稳步

发展，满足女性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需求。2022 年，高中阶

段教育毛入学率为 97.58%，已达到规划目标，与 2020、2021 年

基本持平。2022 年，全省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数达 211.78 万人，

普通高中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例为 49.26%，其中女性 104.32 万



人，男女比例保持均衡。

（三）女性接受职业教育人数有所增加。完善学历教育与培

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多种学习方式，培养复合型技

术技能女性人才和能工巧匠。2022 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
[1]
在校

生 94.22 万人，其中女生所占比例为 45.64%，达 43.00 万人，

分别比 2020、2021 年提高 1.34、0.58 个百分点。高等职业本专

科在校生134.90万人，其中女生65.24万人，所占比例为48.36%，

比上年提高 0.35 个百分点。

（四）高等教育男女比例趋于均衡。保障女性平等接受高等

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保持高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的均衡。2022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60.07%，分别比2020、2021年上升6.66、

2.42 个百分点。全省高等学校在校生为 442.66 万人，其中女生

229.17 万人，所占比例为 51.77%，与 2021 年基本持平。

三、妇女与经济

（一）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有所提升。促进平等就业，优化

妇女就业结构。2022 年，全省女性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比例为 41.57%，分别比 2020、2021 年提高 0.42、0.19

个百分点。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的女性为 870.36 万人，

所占比例为 42.11%，高于 2021 年 0.11 个百分点，已达到规划

目标。

（二）女性人才发展有所促进。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提升妇女职业技能水平。2022 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比



例为 46.72%，比 2020 年提高 1.79 个百分点，已达到规划目标；

农村技能培训女性人数比例为 31.23%，分别比 2020、2021 年提

高 1.19、2.35 个百分点。

（三）女职工劳动安全和健康得到保障。广泛开展劳动安全

和健康宣传教育，将女职工劳动保护纳入职业健康和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范围。严格落实女职工劳动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加强

劳动保障法律监督。2022 年，全省执行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的企业比重
[2]
为 54.34%；女职工职业健康素养水平

[3]
为

50.24%。

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一）女性积极参与决策和管理。充分发挥妇女在参与国家

和社会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把推动妇女参政纳入重要议程。

2022 年，省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女性比

例分别为 33.42%、20.97%；省政协委员中女性比例、省政协常

委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19.75%、16.30%。

（二）女性广泛参与企业决策管理。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畅通女性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促进优秀妇女进入企业董事会、监

事会和管理层。2022 年，企业董事会中女职工董事占职工董事

的比重为 37.44%，比 2020、2021 年上升 2.37、0.87 个百分点；

企业监事会中女职工监事占职工监事的比重为 39.07%，比 2021

年提高 1.76个百分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女性比例为38.25%，

与 2021 年基本持平。



（三）女性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妇女有序参与城乡

基层社会治理，注重广纳人才，培养选拔村（社区）女干部。2021

年，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52.70%、30.29%，均达到规划目标。居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村

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33.53%、8.06%。

（四）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管理。加强社会组织女性专业

人才和管理人才培养，注重发现培养社会组织女性负责人。2022

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为 66.00%，分别比 2020、2021

年提高 4.00、2.00 个百分点；社会组织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为

10.80%，分别比 2020、2021 年提高 3.80、0.80 个百分点。

五、妇女与社会保障

（一）社会保险覆盖女性的范围不断扩大。完善惠及妇女群

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对不同重点群体分

类施策，持续推动社会保险参保扩面，支持灵活就业女性参加相

应社会保险。2022 年，全省女性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的人数为 5397.72、1770.40 万人，分别比 2020 年增加 672.57、

121.35 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女性人数为 3712.33 万人，比

2021 年增加 20.86 万人。全省女性参加失业、工伤保险的女性

人数分别为 1625.24、1700.3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54、20.65

万人。

（二）困难妇女社会救助水平有所提升。强化社会救助对生

活困难妇女的兜底保障，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2022 年，全省城乡低保保障人数为 130.63 万人，其中女性 60.69

万人，占总数的比例为 46.46%；特困人员保障女性人数 2.18 万

人，比 2021 年增加 0.04 万人；低保边缘家庭保障女性人数 5.03

万人，比上年增加 1.64 万人。

（三）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保障老年妇女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对失能妇女的照护服务水平不断提高。2022 年，全

省机构养老服务女性享有人数 4.47 万人；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

设施共有 21808 个，比 2021 年增加 358 个。

六、妇女与家庭建设

（一）婚姻家庭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倡导构建男女平等、和

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降低婚姻家庭纠纷对妇女发展的不利

影响。2022 年，全省开展婚姻家庭服务指导的婚姻登记机构比

例为 97.90%，均比 2020、2021 年提高 3.62 个百分点。全省共

有 10 个地级市建有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 122 个县

（市、区）、625 个乡镇（街道）建有此类调解委员会，其中县

（市、区）实现全覆盖。

（二）家庭社会工作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加强家庭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队伍培养，提升家庭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2022

年，全省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困难群众特殊群众社会

工作服务覆盖率均达到 100.00%，二者均达到规划目标。

七、妇女与环境

（一）城乡饮水健康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改善人居环境，



保障城乡妇女饮水安全。2022 年，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00%，与 2020、2021 年持平。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 99.30%，比 2020、2021 年提高 6.60、0.20

个百分点，已达到规划目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96.00%。

（二）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得到加强。加强公共场所母婴室

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2022 年，全省共有 882 个公共交

通运输场所母婴室，分别比 2020、2021 年增加 162、135 个；单

位（机构）母婴室有 4440 个。

八、妇女与法律

（一）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取得成效。深入实施反家庭暴力

法，建立反家庭暴力社会共治机制。加强受害妇女救助，及时签

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022 年，针对女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

数为 323 件，分别比 2020、2021 年增加 147、60 件。人身安全

保护令审核签发率为 90.73%，分别比 2020、2021 年上升 15.84、

7.76 个百分点。全省共有 63 个县（市、区）设立了家庭暴力庇

护场所，总共有 89 个家庭暴力庇护场所。

（二）女性接受公共法律服务不断增多。严厉打击针对女性

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妇女平等获得公共法律服务，保障遭受侵

害妇女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助。2022 年，全省共有法律援助

机构 153 个，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 730 人。2022 年，妇女获

得法律援助 33022 人次；846 名女性得到人民法院、司法系统提

供的司法救助，比 2021 年增加 123 人。



注：

[1] 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附设中职班和技工学

校。

[2] 指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执行了女职工“四期”劳动保护或女职工禁忌从事劳

动范围规定的企业数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比重。

[3] 指在被调查的第二、第三产业重点行业领域中具备基本职业健康素养的女

职工占全部女职工的比例。具备基本职业健康素养的判定标准：被调查的第二产业与

第三产业重点行业领域女职工在《全国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调查个人问卷》中

得分达到总分 80%及以上的，判定为具备基本职业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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